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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７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以专

人、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

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会议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局会议审议前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４

人，

同意

４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关联董事吴爱存先生、欧辉生先生、梁学敏先生、鲁涛先生、李少汕先生回

避表决。

二、关于以配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收购云浮新港项目款项的议案

公司拟以配股募集资金

４７

，

３４７．２０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收购云浮新港

７１．６３％

股权及转让方对云浮新

港债权项目”的自筹资金。

议案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配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收购云浮新港项目款项的公告》。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９

人，同意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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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以专人、

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

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会议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配股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收购云浮新港项目款项的议案》。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监事

３

人，同意

３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收购云浮新港

７１．６３％

股权及转让方对云浮新港债

权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以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实际情况，本次预先投入资金的数额未超出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配股发行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金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的用途相抵触，不影

响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用本次配股募集

资金

４７

，

３４７．２０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收购云浮新港

７１．６３％

股权及转让方对云浮新港债权项目的自筹资

金

４７

，

３４７．２０

万元。

议案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配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收购云浮新港项目款项的公告》。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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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预计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

金额

（

万元

）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

万元

）

关联事项简述

接 受 关 联 人

提供的劳务

中化珠海石化储运有限公司

６ ４

外轮代理有限公司支付代收码头费

珠海市双保管道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

珠海港兴管道天然气有限公司支付小区管

道燃气工程建设费用

珠海港高栏港务有限公司

６ ６

外轮代理有限公司支付代收码头费

珠海港高栏港务有限公司

６２５ －

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卷钢装卸费

珠海港高栏港务有限公司

１３０ ７５４

珠海港晟物流支付卷钢装卸费

珠海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７５ －

珠海港达海港务有限公司支付码头和前沿

水域挖泥工程委托代建费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５ １２５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公司债担保费

珠海港鑫和码头有限公司

５０ ２５

外轮代理有限公司支付代收码头费

珠海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６０ ５０

珠海港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支付

ＶＭＩ

系

统日常维护

、

升级

珠海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２．４５ ２．４５

外轮理货有限公司支付电脑维护费用

珠海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４ ４

外轮代理有限公司支付电脑维护费用

珠海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５１ １２．７４

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支付电脑维护及

系统开发

珠海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７６ ４９．２１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电脑系统及设备

维护费

珠海国际货柜码头

（

高栏

）

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４２８

外轮代理有限公司支付代收码头费

珠海国际货柜码头

（

九洲

）

有限公司

３０ ４６

外轮代理有限公司支付代收码头费

珠海国际货柜码头

（

九洲

）

有限公司

２０ ２１．１３

珠海港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支付代收码

头费

珠海国际货柜码头

（

九洲

）

有限公司

８ ８

外代货运支付代收码头费

珠海国际货柜码头

（

九洲

）

有限公司

５０ ４２．３５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代付水电费

小计

３８１８．４５ １５７７．８８

接 受 关 联 人

提供的租赁

珠海港高栏港务有限公司

２ ７

外轮理货有限公司支付房租

珠海港高栏港务有限公司

１．０６ －

汇通物流支付房租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４３．２ －

珠海港达海港务有限公司支付房租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 ２０

外轮代理有限公司支付租赁费

珠海国际货柜码头

（

高栏

）

有限公司

１ １

外代货运支付房租

珠海国际货柜码头

（

高栏

）

有限公司

２．５ ２．５

外轮理货有限公司支付房租

珠海国际货柜码头

（

高栏

）

有限公司

７０ ５

外轮代理有限公司租赁费

、

水电费

珠海国际货柜码头

（

九洲

）

有限公司

２．９ ２．９

外轮理货有限公司房租

小计

１４２．６６ ３８．４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

、

提供

劳务

武汉烽火富华电气有限公

１２ １２

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收劳务费

中海油珠海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５０ ５０

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收劳务费

中油

（

珠海

）

石化有限公司

５７ ４６．３２

珠海港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安保

、

绿

化服务

珠海碧辟化工有限公司

１１００ １１３５

汇通物流提供运输服务收取运费

珠海富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２０ －

汇通物流收取运费

珠海港高栏港务有限公司

１９０ ２３

外轮理货有限公司收取理货费

珠海港高栏港务有限公司

１０ －

汇通物流收取运费

珠海国际货柜码头

（

高栏

）

有限公司

６０ ４７

外轮理货有限公司收取理货费

小计

１４９９ １３１３．３２

接 受 关 联 人

委 托 代 为 租

赁物业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８０ １１５．１７

珠海港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代理租赁业务

小计

８０ １１５．１７

总计

５５４０．１１ ３０４４．７７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九次会议，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参与

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４

人，同意

４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鉴于公司董事局主席吴爱存先生任珠海港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欧辉生先生任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鲁涛先生任珠海港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董事梁学敏先生任珠海碧辟化工有限公司董事，董事李少汕先生任武汉烽火富

华电气有限公司董事，因此上述五位董事为关联董事须回避表决。 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底，累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３３４

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１

、中化珠海石化储运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注册资本

３８４

，

４６９

，

４００

元，注册地：珠海，法定代表人：姚军，经营范围为：建设石化码

头及相应的配套工程；经营自建码头，建设石油化库区；从事石油及其制品、成品油、化工产品及原料、

非直接食用植物油的码头装卸管道运输、储存、中转、分拨、灌装、调制加工以及废油、下脚料的利用业

务及相关技术信息咨询的服务。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

４５％

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末，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８８５２１．１２

万元，净资产

３９３０８．０８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１４７２０．２７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３２１６．６６

万元

（

２

）关联关系：因公司高管兼任其董事构成关联关系。

２

、珠海市双保管道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２０

万元，注册地珠海，法定代表人：刘智，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总承包叁级（限燃气工程）（具体按

Ａ３１０４０４４０４０１０９

号资质证开展业务）；燃气管道设备及配件、炉具

的批发、零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末，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５

，

６４４．９２

万元，净资产

２

，

４３２．１２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６

，

０２０．０７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

，

２６２．２２

万元。

（

２

）关联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全资控股企业。

３

、珠海港高栏港务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７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珠海，法定代表人：张少杰，经营范围：经营自建

码头；装卸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仓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末，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６５

，

７０９．２６

万元，净

资产

３６

，

３７６．７７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４

，

５３５．２８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５８６．０９

万元。

（

２

）关联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４

、珠海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珠海，法定代表人：黄忠勤，经营范围：港口及配

套工程设施的开发建设管理，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经营），工程项目管理，工程建设管理咨询，建筑材

料批发、零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末，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６

，

８６０．１５

万元，净资产

５

，

９００．１４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０９４．４９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２７５．５８

万元。

（

２

）关联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５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

亿元，注册地：珠海，法定代表人：吴爱存，经营范围：港口及其配

套设施的建设、管理、项目投资。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末，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１

，

０８９

，

５８６．０１

万元，净资产

４７６

，

２４４．７６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６４

，

８３５．９４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１

，

０２７．５９

万元。

（

２

）关联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

６

、珠海港鑫和码头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６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珠海，法定代表人：周力，珠海港集团、珠海鑫盛

仓储有限公司和珠海鑫丰仓储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

３５％

、

２５％

和

４０％

股权，经营范围：对铁矿石、煤、焦

炭及散货码头的投资、建设；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物品仓储）；装卸服务。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末，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１７６

，

５８９．０６

万元，净资产

６６

，

０００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０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０

万元。

（

２

）关联关系：因公司董事兼任其董事构成关联关系。

７

、珠海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珠海，法定代表人：钟振洋，经营范围：一般经营

项目；计算机信息技术服务；系统集成、网络工程（不含上网服务）；电脑安装及维护；计算软、硬件技术

开发、批发、零售；商业批发、零售（不含许可经营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末，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４

，

９３４．１７

万

元，净资产

４

，

６７９．１６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３７７．５２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０．４９

万元。

（

２

）关联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８

、珠海国际货柜码头（高栏）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注册资本

１０５７０

万美无，注册地：珠海，法定代表人：吴爱存，经营范围：经营件杂货及

集装箱码头进出口件杂货及集装箱装卸作业、仓储、疏运业务和其他与件杂货及集装箱码头有关业务。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末，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２２７

，

３４９．４５

万元，净资产

９１

，

５２２．０６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

，

１６１．０７

万元，

实现净利润

－１

，

７００．８７

万元。

（

２

）关联关系：因公司董事兼任其董事构成关联关系。

９

、珠海国际货柜码头（九洲）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注册资本美元

５

，

２００

万元，注册地：珠海，法定代表人：欧辉生，经营范围：经营珠海集

装箱港口、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有关业务。 包括港口的建设与经营、仓储、装卸、设备维修、揽货、集装箱

修造、对外装拆箱业务、江海联运中转、水陆空货柜和货物联运业务咨询服务，对外承接吊装工程等。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末，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３７

，

７６０．９０

万元，净资产

３６

，

０４８．０９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

，

１５６．９２

万元，

实现净利润

４

，

８２６．５８

万元。

（

２

）关联关系：因公司董事兼任其董事构成关联关系。

１０

、武汉烽火富华电气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武汉，法定代表人：徐杰，经营范围为：光电互感器、光

电传感器（系统）与软件、信息通信系统设备与软件、数字化变电站设备与软件、变电站自动化设备与软

件、发电厂自动化设备与软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与工程服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４５％

的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末，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５９１０．５８

万元，净资产

４５７５．４７

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

９３０．０９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９７９．１１

万元

（

２

）关联关系：因公司董事兼任其董事构成关联关系。

１１

、中海油珠海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注册资本

７４３６４

万元，注册地：珠海，法定代表人：唐令力，经营范围为：电力和热力生

产、销售（以上项目仅供筹建）；电力及能源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供热及热网建设；电力和热力生产

技术服务及咨询；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

后方可经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末，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６２６４２．４３

万元，净资产

３１０１８．９３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０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８．９３

万元

（

２

）关联关系：因公司董事、高管兼任其董事构成关联关系。

１２

、中油（珠海）石化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５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珠海，法定代表人：佟福财，珠海港集团和中国石

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

１５％

和

８５％

股权，经营范围：石油制品（不含许可经营项目）、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批发、零售；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仓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末，未经审计

的资产总额

８１

，

３０６．０９

万元，净资产

７３

，

５１０．５９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０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２

，

３９６．６８

万元。

（

２

）关联关系：因公司董事兼任其董事构成关联关系。

１３

、珠海碧辟化工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珠海碧辟化工有限公司，成立时间：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企业性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目前股

权结构为：

ＢＰ

环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４０．８１２３％

股权， 英美石油化工控股公司持有

３３．３５７４％

股权， 碧辟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８３０３％

股权，公司持有

１５％

股权。 珠海碧辟生产单一产品

ＰＴＡ

。 该产品是生

产聚酯纤维、包装树脂和胶片薄膜的主要首选原料。

ＰＴＡ

一期、二期装置的

ＰＴＡ

年总产能可达

１４５

万吨。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未经审计总资产

７６．３６

亿元、净资产

３３．４７

亿元，营业收入

８６．４１

亿元。

（

２

）关联关系：因公司董事兼任其董事构成关联关系。

１４

、珠海富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７７７６

万元，注册地：珠海，法定代表人：吴明，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

纺织类玻璃纤维制品、增强类玻璃纤维制品；研究、开发无碱类玻璃纤维制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

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公司持有其

３８．３３％

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末，未经

审计的资产总额

７０４３０．２１

万元，净资产

４５５０４．１９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２３５５０．０４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２４０４．２８

万元。

（

２

）关联关系：因公司董事、高管兼任其董事构成关联关系。

（二）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方资产、经营情况正常，与其交易后形成坏帐的可能性较小。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

同等对待。

２０１３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型主要包括向关联人提供劳务租赁、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租赁

两种类型。

公司同关联方之间提供其他劳务服务的价格，有国家定价的，适用国家定价，没有国家定价的，按

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的，参照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原则由双方定价。

相关合同尚未签署，将按具体业务的开展逐步签订。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现每年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本公司正常经营的实际需要。

２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了市场经济规律，交易采用的原则是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维护了

交易双方的利益，亦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３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在提交董事局会议审议时，经过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

事认为：该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日常关联交易按照等价有偿、公允市

价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局

审议本项关联交易议案时，相关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章程》、《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

１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７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配股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收购云浮新港项目款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配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收购云浮新港项目款项的议案》，同意以本次募

集资金

４７

，

３４７．２０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收购云浮新港

７１．６３％

股权及转让方对云浮新港债权项目”的自

筹资金。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４６

号文件核准，珠海港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完成本

次配股工作，本次共计配售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６８

，

５４５

，

５６３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０７

，

３２２

，

１４４．６３

元，扣

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９５

，

１２５

，

７５２．６０

元；以上募集资金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划付至公司募集资金

专户，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４１００２５

号）审验确认。 截至公告日，

公司尚未使用上述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金额

截止披露日自有资

金已投入金额

拟置换金额

收购云浮新港

７１．６３％

股权及转让方对云浮

新港债权项目

１２

，

１２０．５７

万元

（

收购股权

）

３５

，

２２６．６３

万元

（

收购债权

）

４７

，

３４７．２０

万元

４７

，

３４７．２０

万元

４７

，

３４７．２０

万元

总计

４７

，

３４７．２０

万元

４７

，

３４７．２０

万元

４７

，

３４７．２０

万元

４７

，

３４７．２０

万元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根据《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披露，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本公司将根据项目进

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根据本公司与中交二航局、云浮新港签署《债权转让合同》，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以自有资金

４７３４７．２０

万元将合同款项全部支付完毕。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云浮新港就本次股权转让于云安县工商管理

局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收购云浮新港

７１．６３％

股权及转让方对云浮新港债权项目已实施完成。本

次拟置换金额与发行申请文件中的内容一致。

三、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自筹资金的决策程序及相关意见

１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收购云浮新港项目款项的议案》。

２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收购云浮新港

７１．６３％

股权及转让方对云

浮新港债权项目的金额未超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配股发行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金额， 且已经注册会计师审

计，内容及程序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募

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的用途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用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收购云浮新港

７１．６３％

股权及

转让方对云浮新港债权项目的自筹资金

４７

，

３４７．２０

万元。 ”

３

、公司监事会发表意见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收购云浮新港

７１．６３％

股权及转让方对云浮新港债权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的实际情况，本次预先投入资金的数额未超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配股发行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金额，募集

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的用途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４

、注册会计师鉴证意见：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审核，并出具了《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４１００９７

号）。

５

、保荐机构意见：经核查，珠海港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事项，已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专项审核，并经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意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等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置换金额不超

过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数额，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保荐机构对珠

海港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无异议。

四、备查文件

１．

董事局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监事会意见；

４．

注册会计师鉴证报告；

５．

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２

证券简称：山东海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上午

８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圆形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李云贵董事长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１０

人，代表股份

３６１

，

８１７

，

５５６

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

４０．４２２４％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郑惠律师、李伟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通过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

３６１

，

８１７

，

５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

３６１

，

８１７

，

５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３

、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赞成

３６１

，

８１７

，

５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４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赞成

３６１

，

８１７

，

５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５

、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合并口径为

－５２０

，

１１７

，

２６５．６２

元，母公司口径为

－４５５

，

１３１

，

７０７．４７

元，加以

前年度留存的未分配利润， 本次可供上市公司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１８７

，

８０６

，

８６６．８４

元。

由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亏损，为不断提升综合竞争能力，保

证公司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所需资金，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未分配利润主要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为下一步发展提供资金支持。鉴于此，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为：利润不分配，资本公积金不转增。

赞成

３６１

，

８１７

，

５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６

、关于确定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报酬及续聘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及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实际工作情况， 公司将支付其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

费

６５

万元， 内控审计费

４０

万元， 并续聘其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

构。

赞成

３６１

，

８１７

，

５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７

、关于公司与山东海化集团签订《相互提供产品及综合服务协议》之补充

协议的议案

考虑到：（

１

）电煤等原材料市场变化情况；（

２

）公司需用量；（

３

）相关产品市

场价格等因素，经双方协商，决定淡水价格保持不变，仍执行

２．８８

元

／

立方；蒸汽

价格由

１６０

元

／

吨下调为

１２５

元

／

吨； 电价格由

０．５１８

元

／

千瓦时下调为

０．４６

元

／

千瓦

时；冷凝水价格为

１５

元

／

立方（上述价格均为不含税价格）。

赞成

７５６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该项议案关联

股东山东海化集团及韩星三所持

３６１

，

０６０

，

６５６

股表决权回避了表决。

８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

赞成

７５６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该项议案关联

股东山东海化集团及韩星三所持

３６１

，

０６０

，

６５６

股表决权回避了表决。

９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２０１３

年公司将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４６．９５

亿元的综合授信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赞成

３６１

，

８１７

，

５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郑惠、李伟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５

证券简称：山大华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９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和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公司

会议室（济南）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

名，代表股份

５８

，

０１０

，

０５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３２．１８％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兆亮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了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１

）以

５８

，

０１０

，

０５１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以

５８

，

０１０

，

０５１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以

５８

，

０１０

，

０５１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以

５７

，

９９６

，

４５１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１３

，

６０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８ ％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８３０

，

２４９

，

９５５．１７

元， 利润总额

２５９

，

０３７

，

２８６．９７

元，母公司税后净利润

５１

，

７７８

，

２２４．４２

元，提取

１０％

的盈余公积

５

，

１７７

，

８２２．４４

元，加以前年度结转的

未分配利润

６６

，

０１９

，

５７５．４９

元， 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１１２

，

６１９

，

９７７．４７

元， 资本公积金为

３１

，

６７０

，

１６１．８７

元。

决定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 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１８０

，

２５４

，

９８９

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５

）以

５８

，

０１０

，

０５１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

６

）以

５８

，

０１０

，

０５１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２０１３

年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决定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费用为人民币

３０

万元。

（

７

）以

５８

，

０１０

，

０５１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２０１３

年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决定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

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费用为人民币

１０

万元。

（

８

）以

５８

，

０１０

，

０５１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将《公司章程》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

利，并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年度内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董事会应在年度报告中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

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若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的，公

司不得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有股东配售股份。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应获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

金。

具体利润分配方案由董事会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制订预案，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修改为：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为投资者提供分享公司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

（一）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１

、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的利润分配以保护股东利益、保持公司持续发展能力为宗旨，考虑公司的发展阶段，并保持利

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２

、利润分配的范围

公司利润分配以母公司的可供分配的利润为依据，不得超过累计可供分配利润的范围。

３

、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可以采用现金、股票或现金、股票相结合或法律法规许可的其他形式分配利润。

４

、现金分红的条件、比例及期间间隔。

公司应综合考虑资金状况、投融资计划、企业发展所处阶段等因素合理安排资金使用计划，在当年

盈利、现金流状况良好、资金优先满足投资及生产经营需求的条件下，进行现金分红。 原则上公司最近三

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低于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现金分红的期间间

隔一般不超过三年。

５

、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

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前提下，公司发展中有资本扩张需求时，公司可以与现金分红同时或者单独

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方案。

（二）公司利润分配决策程序及机制

１

、利润分配决策程序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由董事会根据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预案，报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方案，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且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同意。 公司应保障

独立董事的知情权，向独立董事提供与分红方案有关的背景材料。 独立董事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时，公

司应予配合。 在制定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比

例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董事会会议记录应详细记录分配预案形成过程、参会董事发言

要点、独立董事意见、董事会投票表决情况等。

股东大会对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投资者关系网络平台、公司信箱、电话联系等多种

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

东关心的问题。 利润分配方案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所持二分之一以上的表决权通

过。

２

、利润分配的执行

公司应当严格执行公司章程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以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利润分配具体方案。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应获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

金。

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等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利润分配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公司年度实现盈利，

但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在年度报告中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

公司的用途。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３

、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

因企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根据发展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调整或变更本章程

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的，董事会应进行详细论证，提出修改方案报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提出的调整方

案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且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同意。 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发表独

立意见。

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方案应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其他事项

会议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的杜鹃、张倩茹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博翰源律意见字（２０１３）第２３号

致：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规定，受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本所”）指派杜鹃律师、张倩茹律师出席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提出新提案的情况、表决程序等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程及相关文件，听取了

公司董事会就有关事项所作的说明。

在审查有关文件的过程中，公司向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其向本所提交的文件和所作的说明是真实

的，并已经提供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有关副本材料或复

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

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并召开，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召开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

日发出《山东山大华特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议程、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并参加表决的权利，以公告方式分别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时在济南市经十路

１７７０３

号华特广场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兆亮先生主持。 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内容与公告内容一致。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

３

人，代表股份

５８

，

０１０

，

０５１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１８％

。 股东均持有相关持股证明，委托代理人均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

经本律师审查，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公告中列明的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６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３

年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３

年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按公司章程规定程序进行监票，

当场公布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均获得有效通过。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四、关于新提案提出的情况

经本律师查证，本次股东大会没有股东提出新的提案。

五、结论意见

基于以上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

相关事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霍建平

经办律师：杜鹃

张倩茹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９

证券简称：九 芝 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短期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五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授权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短期投资的议案》，同意授权公司董

事会利用闲置自有资金（募集资金除外）进行短期投资。 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

起

３０

个月内任意时点进行包括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形式在内的短期投资本金

都控制在人民币

６

亿元之内， 即公司用不超过

６

亿元本金的资金循环进行短期

投资。

６

亿元本金可以滚动使用。

以上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权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短期投资的

公告》、《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短期投资事项进展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选择购买了短期银行理财产品。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刊登

了《关于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短期投资的进展公告》，该公告中的部分银行

理财产品已到期，具体情况如下：

银行理财产品 委托认购日 产品到期日 收益起算日

认购资金总额

（

万元

）

实际收益

（

万元

）

兴业银行综合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３－１－２１ ２０１３－３－２２ ２０１３－１－２１ ５，０００．００ ３７．８１

合计

－ － － ５，０００．００ ３７．８１

２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将投资本金再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具体

情况如下：

银行理财产品 委托认购日 产品到期日 收益起算日

预计

年化收益率

认购资金总额

（

万元

）

浦发银行保本保利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３－３－２６ ２０１３－９－２６ ２０１３－３－２８ ４．６０％ ５，０００．００

合计

－ － － － ５，０００．００

３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公司尚未到期的所有银行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

下：

银行理财产品 委托认购日 产品到期日 收益起算日

预计

年化收益率

认购资金总额

（

万元

）

浦发银行保本保利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３－１－８ ２０１３－７－１１ ２０１３－１－１０ ４．７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北京银行综合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３－１－１０ ２０１３－４－１１ ２０１３－１－１０ ４．５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保本保利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３－１－８ ２０１３－４－１１ ２０１３－１－１０ ４．４５％ ４，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保本保利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３－１－２１ ２０１３－４－２５ ２０１３－１－２４ ４．３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保本保利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３－２－１９ ２０１３－８－２２ ２０１３－２－２１ ４．６０％ ８，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保本保利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３－３－２６ ２０１３－９－２６ ２０１３－３－２８ ４．６０％ ５，０００．００

合计

－ － － － ４７，０００．００

备注

：

根据股东大会决议

，

公司任意时点进行包括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形式在内的短期投资本金都控制在人民币

６

亿元之内

。

上述投资均为低风险银行理财品种，所使用的资金为闲置自有资金。目前

公司财务状况稳健，上述投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而有利于提高闲置

资金的收益。

特此公告。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９日

证券简称：中粮生化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３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中国粮油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中粮控股”）召开独立非执

行董事会议讨论是否行使从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粮集团”）购买其所持

有的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粮生化”或“本公司”）相应股

权的选择权事宜，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告：

一、关联关系概况

中粮控股是中粮集团的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码

０６０６

，中粮集

团持有中粮控股

５７．８５％

的股份。

中粮生化是中粮集团附属公司大耀香港有限公司控股的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０

，中粮集团间接持有中粮生化

２０．７４％

的股份。

中粮控股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中粮控股与本公司同受中粮集团控制。

二、《不竞争契约》主要内容

１

、签约方：中粮集团、中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下称“中粮香港”）和中粮

控股。

２

、契约主要内容：

中粮控股上市前，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６

日曾与中粮集团、中粮香港签订了不竞

争契约，主要内容为中粮集团、中粮香港除包括中粮生化在内的五项保留性业

务外，保证不从事与中粮控股有竞争性的业务。对于包括中粮生化在内的五项

竞争性业务（其中，中粮控股与中粮生化的主要竞争性业务为燃料乙醇业务），

中粮控股享有从中粮集团购买其持有中粮生化相应股权的选择权。 中粮控股

独立非执行董事审阅中粮控股是否行使相应购股选择权的会议应至少每年进

行一次。 如购股选择权开始生效的第五个周年内独立非执行董事仍做出中粮

控股不行使该购股选择权的决定， 中粮集团应在六个月内将其持有的中粮生

化相应股权转卖给非关联的第三方。相关于中粮生化的选择权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

日起生效。

三、中粮控股关于行使购股选择权的进展情况

中粮控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独立非执行董事会议，考虑到燃料乙醇业

务受中国政府补贴并严格规管，税收优惠政策的变化，例如逐步取消增值税退

税和消费税的逐渐恢复，以及以粮食为原料的燃料乙醇产业政策的潜在变化，

均可能使中粮生化未来业务发展产生不确定性。基于上述原因，中粮控股独立

非执行董事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

日起再将中粮生化选择权延期三年。 中粮控股

独立非执行董事将继续至少每年审议中粮生化选择权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中粮控股召开独立非执行董事会议，基于

２０１２

年宏观经

济和行业环境充满挑战，中粮生化经营业绩出现明显下滑，中粮控股独立非执

行董事决定暂不行使中粮生化选择权。 不竞争契约仍然有效并且有关中粮生

化选择权的所有条款保留不变； 中粮控股并未作出是否将在未来行使中粮生

化选择权的最终决定。

四、《不竞争契约》对本公司的影响

如果中粮控股独立非执行董事在《不竞争契约》有效期内决定行使该购买

期权，本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中粮控股，但最终控制人仍为中粮集团。

五、其他情况说明

除此之外，中粮集团及中粮控股对于整合中粮生化均无其他考虑或安排，

公司将积极关注此事项的进展，并按照相关要求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８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２０

股票简称：

＊ＳＴ

吉纤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６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披露，同日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提交了关于撤

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深交所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和

３

月

１４

日向公司发出年报问询函。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深交所又向公司发出关注函，要求公司和年报审计机构对两项问题进行

核查：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公司披露从河北省藁城市人民政府收到政府补助

４１５０

万元（巨潮网

２０１２－６０

），鉴于政府补助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的重要影响，深交

所要求公司及年报审计机构就政府补助的相关情况及其会计处理的依据作

出说明。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报披露公司子公司河北吉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吉藁化纤”）在

２０１２

年向河北省藁城市水处理中心支付了

４１５０

万元预付账

款。 公司就此补充说明如下：

吉藁化纤的工业污水排放程序是先经过吉藁化纤自有的污水处理厂简

单处理后，再排放到藁城市水处理中心进行后续处理。 由于该处理中心的污

水处理能力为

１０

万吨

／

日，不能满足藁城市城区及周边工商业及生活污水的集

中处理要求，为此该市环保部门经常要求吉藁化纤限制产能，吉藁化纤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起至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已多次受到影响。 化纤行业的生产要求连续性，

这种随时可能停车的情况对产品质量的稳定和生产成本的降低都产生极大

的影响。

吉藁化纤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和

９

月

２１

日召开专题办公会， 会中一致认

为，藁城市作为河北省县级市中工业总量排名第一的城市，工业总量将不断

增加，所以污水处理能力有限的情况，很难在短期内解决。 因此，公司应积极

与政府沟通，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宁可每年支付一定的费用也要保证

生产的正常进行。

为此，吉藁化纤与藁城市水处理中心及藁城市环保局和藁城市政府多次

沟通，考虑到企业生产工艺的性质，以及吉藁化纤多年来为藁城市政府做出

的突出贡献，各方达成共识，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签署《污水优先排放许可协

议书》。

该协议内容为由吉藁化纤向藁城市水处理中心支付一笔

４３００

万元的款

项，用以享有优先污水排放权，有效时间为

２０

年。 至

２０１２

年底，吉藁化纤已支

付

４１５０

万元，余款

１５０

万元将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底前支付。

此协议中规定的款项是公司为享有未来

２０

年的有限污水排放权而一次

性支付的成本，公司在未来

２０

年将稳定受益。 因此，该款不存在收回的可能，

只能按合同规定的

２０

年期限分年摊销计入成本。 此种协议约定只有吉藁化纤

一家公司存在，未有其他公司与吉藁市污水处理中心签订类似协议。

深交所要求公司就该款项支付说明会计处理依据， 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并要求年报审计机构发表意见。

目前， 公司及年报审计机构还在对上述政府补助和预付账款进行核查，

公司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能否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仍存在不

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５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共两项议案被否决，分别为《关于公司更名的议案》和《关

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上午

０９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海口市珠江广场帝豪大厦

１１

楼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徐自力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４

人，代表股份

１４５

，

４０９

，

０２８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６．５２％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逐项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三项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一）未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更名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反对

１４５

，

４０９

，

０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

１００％

。

（二）未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反对

１４５

，

４０９

，

０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

１００％

。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并同意相关授权事项

（具体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５

，

４０９

，

０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涂显亚、张宁

（三）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和表决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